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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之一 本條新增

雇主對於車輛機械，為避免於作業 時發生該機械翻
落或表土崩塌等情事，應就下列事項事先進行調查：

一、該作業場所之天候、地質及地形狀況等。

二、所使用車輛機械之種類及性能。

三、車輛機械之行經路線。

四、車輛機械之作業方法。

依前項調查，有危害勞工之虞者，應整理工作場所。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事項，應於作業前告知勞工。



第十八條第二項第三至五款

 於前項第三款之易踏穿材料構築屋頂作業時，雇
主應指派屋頂作業主管於現場辦理下列事項：

三、監督勞工確實使用個人防護具。

四、確認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有效狀況。

五、前二款未確認前，應管制勞工或其他人員不
得進入作業。



第十八條之一

雇主對於新建、增建、改建或修建工廠之鋼構屋頂，
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邊緣及屋頂突出物頂板周圍，設置高度九

十公分以上之女兒牆或適當強度欄杆。
二、於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應於屋頂頂面設

置適當強度且寬度在三十公分以上通道，並
於屋頂採光範圍下方裝設堅固格柵。

前項所定工廠，為事業單位從事物品製造或加工之固
定場所。

 為使業界有緩衝時間配合本標準之修正，本條所稱鋼
構屋頂，係指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起取得建照執照或
實際興建之工廠。



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

 雇主依規定設置之護欄，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具有高度九十公分以上之上欄杆、中間欄杆
或等效設備（以下簡稱中欄杆）、腳趾板及杆
柱等構材；其上欄杆、中欄杆及地盤面與樓板
面間之上下開口距離，應不大於五十五公分。



第四十條
 雇主對於施工構臺、懸吊式施工架、懸臂式施工架、
高度七公尺以上且立面面積達三百三十平方公尺之施
工架、高度七公尺以上之吊料平臺、升降機直井工作
臺、鋼構橋橋面板下方工作臺或其他類似工作臺等之
構築及拆除，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事先就預期施工時之最大荷重，應由所僱之專任
工程人員或委由相關執業技師，依結構力學原理妥為
設計，置備施工圖說及強度計算書，經簽章確認後，
據以執行。

 二、……



第五十九條第二、三項

 前項第一款因工程施作需要，將內側交叉拉桿移
除者，其內側應設置水平構件，並與立架連結穩
固，提供施工架必要強度，以防止作業勞工墜落
危害。

 前項內側以水平構件替換交叉拉桿之施工架，替
換後之整體施工架強度計算，除依第四十條規定
辦理外，其水平構件強度應與國家標準CNS 4750
相當。



第一百三十一條

 一、為防止模板倒塌危害勞工，高度在七公尺以
上，且面積達三百三十平方公尺以上之模板支撐，
其構築及拆除，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第一百四十二條 第三款

 雇主對於混凝土澆置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三、禁止勞工乘坐於混凝土澆置桶上，及位於混
凝土輸送管下方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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